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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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柳政复〔2025〕40号

申请人：王XX  性别：  男  出生年月：1965年9月   
住址：吉林省柳河县XX乡XX村XX屯                         

被申请人：柳河县林业局                                           
联系地址：柳河县站前路1315号                      
法定代表人：张XX 职务：局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柳林罚决字[2023]第01—42号）不服，于2025年8月19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25年8月28日提交了补正申请材料。经审查，本机关认为：根据已生效的（2016）吉05民终568号民事判决、（2016）吉民申2218号民事裁定及通检民（行）监[2017]22050000026号不支持监督申请裁定，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能证明林业局处罚决定书中的案涉林地是申请人所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柳林罚决字[2023]第01—42号）没有利害关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9月3日



